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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规则用于规范北京新标恒通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开展安全应急

响应认证活动。

制定本规则旨在结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对审核组织安全应急响应认

证实施过程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公司对认证过程的管理责任，保证认证活动的规范有效。

GB/T 37228-2018《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安全应急响应认证是独立地证明组织的安全应急响应：

a)符合 GB/T 37228-2018《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突发事件响应要求》的要求；

b)能够自始至终实现其声明的方针和目标；

c)得到有效实施。

审核方案包括初次认证审核、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监督审核及第三年认证到期前进行的

再认证审核以及审核人日的策划。第一个三年的认证周期从初次认证决定日算起。以后的

周期从再认证决定日算起。

a)认证申请

b)申请评审

c)文件评审

d)初始现场审核

e)认证决定与批准

f)获证后的监督审核与再认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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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企业、社会团体均可向公司提交安全应急响应管理体

系认证申请。

由认证申请方填写《管理体系认证申请表》，并按其附件要求提供申请认证所需

资料。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组织简介(包括法人、主要负责人简介)；

b)组织机构图(包括有关部门组织机构图)；

c)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d)有效期内的涉及国家法规强制要求的许可文件，如：服务/卫生/经营许可证等；

e)已获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及其他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f)申请人业务活动的详细说明，主要的业务流程以及涉及到的技术规范；

g)与业务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国际、国家、地方、行业)清单及执行的标准清单(可

现场提供)；

h)分支机构或辅助场所的多场所清单；

i)现行有效的安全应急响应认证文件及文件清单；

j)合同评审人员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资料。

公司自收到认证申请方提交书面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资料进行评审，评

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申请组织基本信息及其产品/服务相关信息的充分性，了解组织特点，确定申请组

织法律地位的合法性，必要时，通过公开网站验证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

b)申请组织对于认证要求的信息是否已全部获知，并愿意遵守；对于认证要求的信

息理解上的差异是否已得到解决。初步确定可受理的认证范围，并确定专业代码；

c)公司的专业能力是否满足审核实施的要求，包括认证审核人员和认证决定人员的

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d)再认证审核申请要求与上一个认证周期的变更情况(再认证项目审核)；

对评审后确定无法受理的认证项目，公司应在评审结束后 5 日内通知认证申请方。

对不予受理的申请或认证申请方撤回的申请，应采取保密方式将申请文件和有关的

资料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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